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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二级工会、教职工文体社团（协会）： 

为了活跃教职工的文化生活，营造健康高雅的校园文化氛围，

引导、规范教职工文化团体的活动，制定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

教职工文体社团（协会）管理办法》。已经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

2019 年第三次工会委员扩大会议讨论通过，自 2019 年 5 月 23 日

起实施。请各二级工会协助工作，各教职工文体社团（协会）遵

照执行。 

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工会 

2019 年 5 月 23日 

 

 

沪交医工〔2019〕3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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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了活跃教职工的文化生活，营造健康高雅的校园

文化氛围，引导、规范教职工文化团体的活动，特制定《上海交

通大学医学院教职工文体社团（协会）管理办法》。 

第二条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职工文体社团（协会）是在

教职工自愿基础上建立的学院群众性业余活动的组织，按照其章

程开展活动，接受医学院工会的指导与管理。 

第三条  教职工文体社团（协会）在宪法、法律、法规以及

社会道德风尚所允许的范围内，通过开展思想性、学术性、娱乐

性、趣味性等形式多样的文娱体育活动，陶冶教职工的情操，增

强教职工的体质，促进医学院的精神文明建设。 

第二章  社团成员及其负责人 

第四条  参加教职工文体社团（协会）的条件： 

（一）医学院在职教职工； 

（二）遵守宪法、法律和医学院有关规章制度； 

（三）承认社团（协会）章程，服从社团（协会）领导； 

（四）履行社团（协会）规定的各项义务； 

（五）参加社团（协会）组织的各项活动，完成社团（协会）

交给的任务； 

（六）监督社团（协会）管理及资金使用情况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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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对社团（协会）活动开展提出意见建议； 

（八）每名在职教职工参加社团（协会）数量不超过 3个。 

第五条  教职工文体社团（协会）负责人并应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热心教职工社团（协会）工作，具有奉献精神； 

（二）具有较强的组织与活动能力； 

（三）能认真负责地组织开展社团(协会)各项活动； 

（四）社团（协会）负责人由工会与成员充分协商，经民主

推荐产生。 

第三章  社团的成立与撤消 

第六条  教职工文体社团（协会）具备下列条件，可向医学

院工会提出成立申请： 

（一）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，成员人数 30人以上； 

（二）制定明确的社团（协会）章程； 

（三）定期开展群众活动，在职工中有一定的影响； 

（四）具备较完善的组织机构。 

第七条  教职工文体社团（协会）因下列原因之一，应予以

撤消： 

（一）违反宪法、法律和校纪校规； 

（二）不能正常开展活动。 

第四章  社团（协会）的日常管理 

第八条  教职工文体社团（协会）的成立与撤消，主要成员

的任命和更换，均须报医学院工会审核、批准和备案，具体内容

可参照“社团（协会）基本信息表”（附件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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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教职工文体社团（协会）应在每年年初向医学院工

会提交上年度工作总结及本年度工作计划。 

第十条  医学院工会加强对教职工文体社团（协会）的管理，

每年对教职工文体社团（协会）进行年度工作考核，考核不合格

的社团（协会），医学院工会将调整活动经费支持，连续两年考核

评级为不合格的社团（协会）将予以撤销。 

第十一条  教职文体社团（协会）的经费使用按照沪工总财

〔2018〕96号文执行。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医学院 2019年第三次工会委员扩大会议

通过之日起实施，医学院工会委员会负责解释，原《上海交通大

学医学院工会各协会经费使用办法》（沪交医工〔2013〕14号文）

同日废止。 

 

附件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职工文体社团（协会）基本信

息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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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社团（协会）名称  

成立 

时间 
 

成员

人数 
 

年度

经费 
 

会

长 

姓名  手机  邮箱  

个人信息 

工作分工 

出生年月、性别、政治面貌、所在部门、职务、职称 

全面负责协会工作 

秘

书

长 

姓名  手机  邮箱  

个人信息 

工作分工 

出生年月、性别、政治面貌、所在部门、职务、职称 

协助会长开展工作，做好会员联络、经费报销等工作 

社团（协会） 

基本情况 

特色、亮点 

成立时间、群众基础、协会建设 

协会特色、活动亮点 

所获荣誉 

社团（协会） 

工作概况 

日常活动开展情况 

年度经费使用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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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工会               2019年 5月 29日印发 


